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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2.5 台灣

本組織 CREATIVE COMMONS 不是法律事務所，亦不提供法律服務。散布本授權條款範本並不產生律師

和客戶的關係。 CREATIVE COMMONS 在現狀的基礎上提供本資訊。 CREATIVE COMMONS 對於

所提供的資訊不負保證責任，並免責於因使用該資訊所產生的損害。

授權條款

本著作（如以下定義）係依據 CREATIVE COMMONS 公共授權條款（「 CCPL 」或「授權條款」）提供。

本著作受到著作權法以及（或）其他相關法律的保護。任何未經本條款授權或著作權法許可對本著作的使用一律

禁止。

當行使本授權條款就本著作所提供之任何權利時，您接受並同意本授權條款之拘束。您接受這些條款及規定，是

授權人授予您包含於本授權條款之權利的前提。

1. 定義

「編輯著作」指期刊、選集或百科全書等將著作未經修改的整體形式，與其他各自分開而且獨立

的著作，彙編成為一個集合的整體。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編輯著作的作品不會被認為是一

個衍生著作（定義如下）。

a.

「衍生著作」意指基於本著作或本著作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著作而來之著作，例如翻譯、編曲、

編劇、改編小說、改編電影、錄音、以藝術形式呈現、節略、濃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改造、轉

變、改寫本著作。惟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構成編輯著作之作品不會被認為是衍生著作。為避免

疑義，為本授權條款之目的，當本著作是音樂作曲或錄音時，將本著作依時間序列關係與動態影

像所為之同步錄製，視為衍生著作。

b.

「授權人」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c.

「原始著作人」指創作本著作之個人或單位。d.

「本著作」意指在本授權條款下提供使用的可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e.

「您」指先前並未就本著作違反本授權條款，或曾違反本授權條款但已獲得授權人明示之許可得

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而依據本授權條款行使權利之個人或單位。

f.

2. 合理使用權利。本授權條款無意減少、限制或約束依據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律，自下列原則所生之權利：合

理使用、第一次銷售或其他對著作權人專屬權利的限制。

3. 授權。根據本授權條款之條款與條件，授權人授與您全球、免權利金、非專屬、永久的（在著作權期間內）許

可，就本著作實施如下述之權利：

重製本著作、將本著作收錄於一個或多個編輯著作之中、以及當收錄於編輯著作時重製本著作；a.

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聲音傳輸方式

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包括收錄於編輯著作中之本著

作）重製物或錄音物。

b.

為避免疑義，在本著作是樂曲作品的情形：

概括授權下之播演權利金。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美國

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社團法人中

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等），收取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

開口述（如網路播送）本著作之權利金的專屬權利。

i.

音樂錄製權及強制授權使用報酬。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六十九條（或

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取得強制授權而將本著作製成錄音物（「翻唱

版」）並加以散布，授權人拋棄由個人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或其他受委託機

構（如 Harry Fox Agency ），向您收取就本著作製作音樂錄音並加以散布之

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i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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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演出權與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您依據中華民國著

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三項（或其他司法管轄領域相對應之法令）強制授權規定而公開演出（如在

現場播放）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過著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公開演出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d.

網路播送與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之強制授權使用報酬。為免產生疑義，當本著作是錄音著作時，若

您依據其他司法管轄領域中對於數位播送及傳輸權（例如美國著作權法 17 USC Section 114
）強制授權規定而以數位方式公開播送（如在網路上播送）本著作，授權人拋棄由個別或透過著

作權仲介團體（如 SoundExchange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向您收取以數位

方式公開播送本著作之使用報酬的專屬權利。

e.

上述權利可以在所有不論已知或將來被發明出來之媒體以及格式上行使。上述權利包含為了在其他媒體以及格式

上行使權利而作技術上必要修改的權利，但除此之外，您沒有權利製作衍生著作。所有未經授權人明示授與的權

利，於此加以保留。

4. 限制。第 3 條規定的授權明確受下述條款限制及拘束：

唯有在遵照本授權條款之情況下，您方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

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您必須在散

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的每份重製物或錄音物附上本授權條款影本或統一資

源識別符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您不能就本著作提出或增加任何條款，而改變或

限制本授權條款、或被授權人行使本授權條款之權利。您不得對本著作再授權。您必須保留所有

與本授權條款有關的注意事項以及免除保證責任聲明。您若對本著作之接近或使用採取不合於本

授權條款之科技措施加以控制，則您不得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本著

作。上述條款適用於被收錄在編輯著作的本著作，但並不要求編輯著作在本著作以外的部分也適

用本授權條款。若您創作編輯著作，則應在收到授權人通知時，儘可能地移除編輯著作中任何如

第 4 條 b 款所要求的對於原始著作人及/或其指定第三人的表彰。

a.

當您散布、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或以數位型態公

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或編輯著作，您必須保留本著作全部

的著作權聲明，若本著作有提供下列資訊，則您應依適合於所使用媒介或工具之合理方式提供：

(i) 原始著作人姓名（或筆名），及／或 (ii) 第三人姓名──若原始著作人及／或授權人在授權人

的著作權聲明、使用條款或藉由其他合理方式指定第三人（例如，贊助機構、出版者、期刊）為

姓名標示的對象；本著作的標題；授權人指定與本著作相關之統一資源識別符（在合理可行的範

圍），除非該識別符無法連結至本著作的著作權聲明或與關於本著作之授權資訊。此種對於原始

著作人的表彰，可以透過任何合理的方式為之；惟在編輯著作之情況，此種對於原始著作人的表

彰，至少必須出現在其他相當之作者表彰之處，並且至少以同等明顯的方式為之。

b.

5. 保證條款與免除責任聲明

除非由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相互以書面表示同意，否則授權人是以現狀之基礎提供本著作，授權人未聲明或提供

關於本著作之任何保證，無論明示或默示，無論是否為法律所規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有關本著作權利之擔保、

可商業性、是否符合某特定之目的、未侵害他人權利、不具有潛在或其他之缺陷、正確性、或不論能否被發現之

錯誤。有些司法管轄領域並不允許排除前述隱含保證，在此情況之下，前述之排除可能不適用於您。

6. 責任限制條款

除為相關法律所要求之範圍，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或本著作之使用所生之特殊的、附隨的、連帶的、懲罰性的、警

告性的損害，授權人在法理上對您不負任何責任，即使授權人已經被告知發生此類損害的可能性。

7. 終止條款

本授權條款及其所授與之權利在您違反本授權條款時自動終止。依據本授權條款而向您取得編輯

著作之個人或單位若仍完全遵守其授權條款，則其授權條款不會隨之終止。本授權條款第 1 、
2 、 5 、 6 、 7 及 8 條，不因本授權條款之終止而失效。

a.

除前述條款及條件另有規定外，本處之授權在本著作著作權期間內，係屬永久。但授權人保留依

不同授權條款釋出本著作或隨時停止散布本著作之權利，惟授權人的這類選擇不得撤銷本授權條

款（或任何其他在本授權條款下已給予或必須給予之授權），且本授權條款直到依據上述規定而

被終止前，將會全部繼續有效。

b.

8. 其他事項

當您散布或以數位型態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口述本著作，授權人以

相同於本授權條款所授與您之條款及條件，就本著作授權接受者使用。

a.

若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文依相關法律規定係屬無效或無法執行，本授權條款其餘條文之有效性或

可執行性不受影響，此類條文應在使其有效及可執行最小必要範圍內自動修改，不需當事人採取

其他作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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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權條款之任何條款或規定皆不應被視為放棄與同意可不遵守，除非該放棄與同意經放棄人或

同意人書面記載並且簽名。

c.

本授權條款構成當事人關於授權本著作之全部協議。除此之外，並不存在任何有關本著作之認

知、協議或表示。授權人不應被出現在與您通訊之間的任何附加條款所拘束。本授權條款未經授

權人及您共同的書面協議，不得修改。

d.

Creative Commons 並非本授權條款之當事人，亦不為本著作提供任何保證。 Creative Commons 在法

理上不會對您或其他當事人負擔任何損害之賠償責任，包括但不限於，任何因本授權條款所生之一般的、特

殊的、附隨的、連帶的損害。若 Creative Commons 在授權條款中明示地表示其為授權人，則應承擔授權

人之所有權利與義務，不受前二句規定之限制。

除非是對公眾表明本著作依據 CCPL 授權之有限目的，否則任何一方不得未先取得 Creative Commons 書
面同意而使用「 Creative Commons 」商標或任何相關商標或標示。任何經允許之使用均必須符合

Creative Commons 當時的商標使用方針──該方針將於其網站公布或應要求而隨時提供。

您可經由 http://creativecommons.org/ 與 Creative Commons 聯絡。


